
 

 

河北传媒学院教务处（通知） 

河传教〔2017〕046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  关于转发《河北省教育厅关于 2017 年 

河北省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教学改革研究

与实践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》的通知 

 

各部门、学院（部）： 

现将《河北省教育厅关于 2017 年河北省高等学校创新创

业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》（冀教高函

〔2017〕65 号）（见附件 1）转发给你们，请及时通知到本部

门相关人员，可参照“河北省创新创业教育研究与实践项目指

南” （见附件 2）进行申报。 

我校为省级示范高校，限报 6 项。 

请各申报单位于 11 月 10 日之前将《河北省创新创业教育

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申报汇总表》（见附件 3）电子版、

12 月 1 日前将《河北省创新创业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

目申报书》（见附件 4）纸质版和电子版交教务处建设科，教

务处组织评选、印刷后报教育厅。 

附件： 

1.河北省教育厅关于 2017 年河北省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

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 



 

 

2.河北省创新创业教育研究与实践项目指南 

3.河北省创新创业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申报汇

总表 

4.河北省创新创业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申报书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教务处 

           二〇一七年十月二十六日 

 


